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条文理解与适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不动产登记行为，细化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方便人民群众办理不动

产登记，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

实施细则。  

 理解与适用 

本条是关于本实施细则制定目的与制定依据的规定。  

一、制定目的  

1. 规范不动产登记行为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不

动产登记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据此可知，

不动产登记属于行政行为，规范的行政行为应当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程序合法”等行政法

原则，换言之，规范的不动产登记行为：一是不动产登记机构必须依法履行法定的不动产

登记职责，不得不作为或不充分作为，更不得滥用职权乱作为；二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和规章确定的程序实施登记行为，确保登记程序齐全、完整、充分，保障登记行为的合法

性、有效性和权威性。规范不动产登记行为，是“依法行政”理念在不动产登记中的具体体

现，更是“依法治国”思想在不动产登记中的贯彻落实。  

2. 细化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行政法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只对不动产登记的范围和类型、不动产登记的机构



和人员、不动产登记簿、不动产登记的程序、登记信息平台和查询服务制度、不动产登记

有关法律责任等作了原则性、框架性的规定。在不动产登记实务中，不动产登记类型的适

用，申请人申请登记时应当提交的具体的登记申请材料，登记机构实施不动产登记时应该

遵循的程序，不动产登记簿应当记载的各种不同的不动产权利或事项的内容等，都需要不

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来明确、具体。换言之，本实施细则就是为细化、落实《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的原则性、框架性的规定，满足不动产登记实务的要求而制定的。  

3. 方便群众申请登记  

此举旨在推进贯彻简政放权、减少多头管理、实行一个窗口和一个标准对外的行政服

务理念，是体现便民、利民，服务社会、服务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的有效举措，更是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效果在不动产登记中的具体体现。方便群众、服务群众、服务

好群众，也是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主要目的之一。  

4. 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物权法》第一条规定，明确物的归属是该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据此可知，当事人申请

不动产权利或有关事项登记，旨在寻求国家公权力的保护，即经过登记簿的记载，将此权

利或事项的归属确定下来，以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但当事人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权利或有

关事项，是基于民事活动取得或设立的，登记机构应当依照法定职权判定、确认可否登记，

依照法定程序实施登记，才能保障当事人记载在登记簿上的不动产权利或有关事项合法、

真实、有效，才能为欲与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进行交易的人提供合法、真实、有效的信

息，切实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从而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  

二、制定依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本条例实施细则由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据此可知，本实施细则是行政法规授权作为全国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

的国土资源部，牵头制定的细化和具体落实《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相关规定的行政规章，

是全国不动产登记机构和登记人员实施登记行为的重要依据之一，故本实施细则的制定依

据是《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第二条   不动产登记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实施细则

另有规定的除外。  

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和森林、林木等定着物应当与其所依附的土地、海域一并登记，

保持权利主体一致。  

 理解与适用 

本条是关于不动产登记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为原则和申请登记的房屋等建筑物、构

筑物及其他定着物所有权权利主体与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权利主体须一致的

原则的规定。  



一、依申请启动登记的原则  

《物权法》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登记事项提供权属证明和不

动产界址、面积等必要材料。依《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一般情形下，不

动产登记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据此可知，一般情形下，不动产登记是依申请行政行为。

依申请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只有在行政相对人提出申请后才能实施的行政行为。①因

此，不动产登记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当事人不申请，不动产登记不启动，登记机构

更不能主动为当事人办理不动产登记。概言之，不动产登记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为原则。  

二、依申请启动登记原则的例外情形  

本实施细则本条第一款但书部分“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实施细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指不动产登记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为原则的例外情形，即：一是指登记机构按照国家有权

机关的嘱托办理登记，即嘱托登记。所谓嘱托登记，是指不动产登记机构按照有权的国家

机关的嘱托在登记簿上记载相关内容的不动产登记类型。如《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

条规定，在执行中，需要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

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据此可知，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中发出协助执行通

知书，要求登记机构办理转移登记、查封登记等不动产登记的，登记机构必须办理。此外，

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决定、税务机关因以不动产抵税的原因等要求协助办理相关登记

的文书，也是嘱托启动登记的有效材料。二是指登记机构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授权，

自行启动的不动产登记，即径为登记。所谓径为登记，是指登记机构无须当事人的申请，

基于法律、法规、规章或政策授予的职权主动办理的登记。径为登记又称为依职权登记。

如本实施细则第八十一条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发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应当

通知当事人在 30 个工作日内办理更正登记。当事人逾期不办理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

公告后，依法予以更正。  

三、申请登记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定着物所有权权利主体与相应的土地使

用权、海域使用权权利主体须一致的原则  

不动产，是指依自然性质或者法律的规定不可移动的物，包括土地、土地定着物、与

土地尚未脱离的土地生成物、因自然或者人力添附于土地并且不能分离的其他物。②《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不动产是指土地、海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

从法理阐述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可知，不动产主要包括土地、海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

换言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将土地、海域、房屋、林木的登记确定为整个不动产登记

的基础和重点，但地上、海域范围内的构筑物、用海设施等其他定着物也属于不动产登记

的对象。  

《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

                                                           
①  王连昌、马怀德等：《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0 页。  

②  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篇》，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5 页。  



赠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该法第

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

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抵押人未依照前款规定一并抵押

的，未抵押的财产视为一并抵押。据此可知，《物权法》的这些规定确立了建筑物、构筑物

所有权权利主体与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  

《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

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

用权。据此可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确认

其依法享有所有权；对“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则确认其依法享有林木所有权和相

应的林地使用权。换言之，《森林法》的规定确立了地上林木所有权权利主体与相应的林地

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  

《海域使用权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海域使用权终止后，原海域使用权人应

当拆除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或者影响其他用海项目的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据此可知，海

域使用权终止后，海域使用权人应当拆除自己建造并享有所有权的用海设施和构筑物。笔

者据此认为，《海域使用权管理法》的规定也确立了在海域使用权有效期内，建造在海域范

围内的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所有权权利主体与该海域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申请登记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属于不予登记的情形。据此可知，在不动产登记实务中，如果申请登记的内容

属于地上、海域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定着，其所有权权利主体与相应的土地使

用权、海域使用权权利主体不一致的，则违反前述《物权法》《森林法》《海域使用权管理

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登记机构应当作不予登记处理。因此，不动产登记必须遵循地上、

海域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定着物所有权权利主体与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海域使

用权权利主体须一致的原则。  

第三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协商办理或者接受指定

办理跨县级行政区域不动产登记的，应当在登记完毕后将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不动产权利

人以及不动产坐落、界址、面积、用途、权利类型等登记结果告知不动产所跨区域的其他

不动产登记机构。  

 理解与适用 

本条是关于建立与不动产登记属地管理原则相冲突时的解决机制的规定。  

《物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质言之，

《物权法》的规定，确立了不动产登记属地管理原则。笔者据此认为，与不动产登记属地管

理原则相冲突，主要是指跨两个以上的登记管辖区域的一处不动产，如果分别向有管辖权

的登记机构申请登记时，则导致该不动产登记客体的人为分割而不满足登记基本单元要求



的情形。  

一、《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由所

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分别办理。不能分别办理的，由所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不

动产登记机构协商办理；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指定

办理。据此可知，此规定有三层意思，一是跨登记管辖区域的不动产登记，原则上仍然应

当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否则，所跨区域内的任何登记机构均无管辖权；二是与属地管理原

则发生冲突时，由均有管辖权的登记机构协商决定登记实施主体；三是与属地管理原则发

生冲突时，均有管辖权的登记机构协商后不能决定登记实施主体的，由其共同的上级不动

产登记主管部门指定确认其中的一个登记机构作为登记实施主体。笔者认为，此规定虽然

能解决不动产登记实务中跨区域不动产的登记问题，但不方便群众申请登记，也不利于登

记机构顺畅开展登记业务，致使登记效率、效能不高。  

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一次征求意见稿）》第八条规定，“跨县级行政

区域的不动产，申请人可以向不动产所跨的县级行政区域的任一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登记

申请，并说明不动产在其他行政区域的有关事项；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后，应当将登记申

请事项分送不动产所跨的其他县级行政区域内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此条文是对日本、我

国台湾地区不动产登记法中的相关规定的吸收与创新，如《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八条第

二款规定，不动产跨数个登记所的管辖区域时，依法务省令所定，由法务大臣、法务局长

或地方法务局长指定管辖登记所。“台湾地区土地登记规则”第三条规定，建筑物跨越两个

以上登记机关辖区的，由该建筑物门牌所属的登记机关办理登记。《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第一次征求意见稿）》此条规定也是对《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

的具体落实和补充完善，是一个亮点。按此规定，当事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表示，本着方

便、快捷的原则在有管辖权的登记机构中择其一申请登记，真正践行了“方便群众申请登记”

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制定目的，也有利于登记机构顺畅开展登记业务。之后，《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第五条规定：“依照《条例》第七条第

二款的规定，接受指定办理跨县级行政区域不动产登记的登记机构，在登记完毕后应当将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有关事项告知不动产所跨区域的其他不动产登记机构。”笔者认为，此

修改条文虽然忠实地贯彻落实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的精神，但没有对该

第七条规定本身不完善的内容予以完善，也没有对不合理的内容予以修正，换言之，没有

起到补充、完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作用。本实施细则的本条规定，虽

然对《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第五条的规定作了完善和具体，

但仍然没有对《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本身不完善的内容予以完善，没有对不

合理的内容予以修正。在不动产登记实务中，不能落实“方便群众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的制定目的，也不利于登记机构顺畅开展登记业务，是登记效率、效能不高

的制度原因。笔者呼吁，相关部门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修订或制定新的不

动产登记法规、规章时予以关注。  



三、在不动产登记实务中，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联合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工业

集中区，使得一幢厂房、仓库等房屋、构筑物建在跨不同行政区域的土地上的情形已有出

现，以往因受制于属地登记原则和“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使登记无法进行，有了本实施细则

的本条规定，此类问题迎刃而解。  

四、承办不动产登记的登记机构，应当在登记完毕后，通过安全、稳定的网络或纸质材

料将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不动产权利人以及该不动产的坐落、界址、面积、用途、权利类型

等登记结果告知不动产所跨区域的其他不动产登记机构，使其他不动产登记机构知晓该处不

动产已经申请登记，警示其不得再为该不动产办理相关登记，否则会出现一处不动产重复登

记而承载两个不相容的权利或事项的状况，有悖“一物一权”的物权法原则，故此情形应当予

以规制。 

五、笔者认为，跨两个以上的登记管辖区域的不动产，首次登记完成后，在此基础上

产生的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查封登记等后续的登记，也应当由实施首次登记

的登记机构完成，以保持登记簿记载信息的连续、完整，也为了使相关登记材料集中、统

一保管，方便利用。  

第四条   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有林区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由国土资源部受理并会同

有关部门办理，依法向权利人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  

国务院批准的项目用海、用岛的登记，由国土资源部受理，依法向权利人核发不动产

权属证书。  

中央国家机关使用的国有土地等不动产登记，依照国土资源部《在京中央国家机关用

地土地登记办法》等规定办理。  

 理解与适用 

本条是突破不动产登记属地管理原则的规定。  

笔者认为，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有林区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以及国务院批准的项目

用海、用岛等，这些不动产的登记，也应当遵守《物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确立的不动

产登记属地管理原则，即一般情形下，由该不动产所在地登记机构办理登记。若这些不动

产跨登记管辖区域时，则与不动产登记属地管理原则相冲突，应当适用《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第七条和本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的解决冲突的规定，即当事人向有管理权的登记机

构间协商确定的实施登记的登记机构申请登记，或向上级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指定的实施

登记的登记机构申请登记，实施该不动产登记的登记机构完成登记后，应当将登记申请事

项的登记结果分送不动产所跨区域内的其他不动产登记机构，以规避一处不动产重复登记

的不利后果发生。因此，本实施细则的本条规定违反《物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笔者

不支持。但是，法律或新的规章没有对此另行作出规定前，各级登记机构仍然应当认真遵

守此规定。  



 


